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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大数据工程领域副高级职称（                        ）方向
评审条件审查表
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人事代理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评  审  条  件
	申报人说明
	初审人意见
	复核人意见

	
	
	
	

	
	符合“√”
	证明出处
	
	

	一、学历资历具备下列条件（符合项有：）

	1.具备博士学位，取得工程师职称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2年;或具备博士学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3年。
	
	
	
	

	2.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或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取得工程师职称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5年。
	
	
	
	

	3.取得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的中级证书，或中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试实施前取得国家认可的计算机专业中级工程师职称证书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5年。
	
	
	
	

	二、工作能力（经历）条件

	

	1.系统掌握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具有跟踪本专业科技发展前沿水平的能力。
	
	
	
	

	2.具备较为丰富的本专业技术工作实践经验，能够主持完成本专业科研课题、复杂的本专业相关项目。
	
	
	
	

	3.能够指导工程师或研究生的工作和学习。
	
	
	
	

	4.任现职以来，符合下列条件之：
	(1)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2项以上规模大、意义重或具有创新性的本专业相关项目，通过验收或专家的鉴定。
	
	
	
	

	
	(2)作为主要完成人，解决了核心关键技术问题，促进了行业技术进步与发展，或在处理重大风险问题、解决公共突发事件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形成了重要技术成果并取得了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3)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1项以上市(厅)级本专业相关科研项目、规划方案或研究课题，对项目的完成有重大贡献。
	
	
	
	

	
	(4)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2项以上本专业先进技术成果转化或推广应用项目，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作为主要起草人，参与制定本专业相关1项以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标准已获批发布。
	
	
	
	

	三、工作业绩条件（符合项有：）

	1.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的本专业相关项目成果或研究成果，经科技成果评价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以上，或者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肯定或市(厅)级以上政府部门的认可。
	
	
	
	

	2.作为主要作者，撰写2篇以上具有较高水平和实践指导意义的本专业相关技术研究报告、产业报告、解决方案、培训教材、科普作品等，经公开发布或具有实际应用。
	
	
	
	

	3.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刊物(SCI、EI收录(期刊源，非会议CA类检索))发表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1篇，或核心期刊公开发表1篇以上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或者作为主要作者，公开出版1部以上本专业相关专著、教材或工具书籍等。
	
	
	
	

	4.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的本专业相关项目，有1项获得市(厅)级以上科学技术奖，或者获得省级以上行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以上，或者获得市(厅)级以上大数据、数字政府、数字经济相关奖项。
	
	
	
	

	5.作为发明人(排名前三)，取得本专业相关1项发明专利，并成功转化实施，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代表性成果（符合项有：）

	

	1.主持完成的具有明显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本专业相关项目。
	
	
	
	

	2.获得的科学技术奖或大数据、数字政府、数字经济相关奖项等情况，或者获得的有关单位的认可或肯定。
	
	
	
	

	3.参与编制的本专业相关标准、技术规范。
	
	
	
	

	4.取得的本专业相关发明专利。
	
	
	
	

	5.在专业期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在本专业相关的学术交流会上发表的学术、技术文章;参与编写的本专业相关专著、教材、工具书籍等。
	
	
	
	

	6.其他代表本人专业技术能力水平的成果。
	
	
	
	

	五、破格申报条件（仅破格人员填报）

	

	有2名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正高级职称人员书面推荐。
	
	
	
	

	符合下列条件之：
	1.获得省(部)级以上科学技术奖，或者获得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大数据、数字政府、数字经济相关奖项一等奖(或相当等级，排名前6位)或二等奖(或相当等级，排名前3位)。
	
	
	
	

	
	2.作为发明人(排名前三)，完成本专业项目获中国专利优秀奖以上或海南专利金奖。
	
	
	
	

	
	3.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重大项目、重点工程，解决了关键性技术问题，取得重要技术成果和较大的经济效益。
	
	
	
	

	申报人：
	初审人：
	复核人：


说明：	1.申报人应根据《海南省大数据工程领域职称评审条件（试行）》第四章评审条件逐项对照，认为符合条件的在符合栏打“√”，并在证
明材料出处栏注明所申报材料的页码。
2.初审人（经办人）、复核人（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人事代理机构负责人）在符合条件的相应意见栏内打“√”。
3.申报人、初审人和复核人需在签名处手写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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